




104 年度臺南市現有巷道評議小組(都市計畫地區分組)第二次會議 

類別 評議案 編號 第 1 案 行政區 安南區 

案名 安南區科工段 452-5 地號土地現有巷道認定案 

說明 

一、依據法令：依臺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第 6 條第 1 款及本局綜合規劃

科 103 年 12 月 2 日簽呈辦理。 

二、案由敘述：本案經本局綜合規劃科簽核國有地興建莫拉克受災戶安置

住宅內之 9M 私設巷道，因未核配予受災戶，將留供社區內共同使用，

有公益性質之公眾通行需求，且案地係由本府承租，為長期維護管理

議題，爰提案認定其為現有巷道，並於 103 年 12 月 2 日簽奉核准在

案。 

三、辦理經過： 

1. 本案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4 年 1 月 5 日起 30 日，期間無人提出

異議。 

2. 經現場勘查旨揭巷道現況柏油路面、排水溝、路燈等公共設施已

完成(巷道範圍亦分割為一完整地籍)。 

決議 

本案照業務單位初審意見通過，同意認屬現有巷道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04 年度臺南市現有巷道評議小組(都市計畫地區分組)第二次會議 

類別 評議案 編號 第 2 案 行政區 中西區 

案名 擬廢止中西區建興段 207-1 地號部分土地現有巷道案 

說明 

一、依據法令：依「臺南市都市計畫區現有巷道改道或廢止申請辦法」及

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104 年 1 月 5 日申請書辦理。 
二、案由敘述：本案現址申請廢止之永福路一段 241、257巷現有巷道，

因考量四周聯外交通皆已完備，並不影響鄰近住戶通行之權益，為保

有原基地之完整性，本案申請廢止之巷道已無繼續保留之必要。 
三、辦理經過： 
  1、本案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4 年 1 月 14 日以 104 年 1 月 13 日府都

管字第 1040014944B 號公告 30 日，期間共有 3 件異議案提出，異議

內容略述如下： 
(1) 周先生：質疑本廢道案並無取得

(2) 魏先生：應保持原行車通道路線。並考量開發後應紓解交通及

救災安全通道，建請將 CC-22-6M 道路 (永福路一段 275 巷、

府前路一段 359 巷)拓寬為 10M 道路 

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臺

南辦事處之同意。並侵害人民通行之權利。 

  2、本案於 104年 2月 10日邀集臺南市經濟發展局、工務局、都市發展

局、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區營業處、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

司第六區管理處臺南服務所、中西區公所、中西區小西里辦公處等

進行會勘。其中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區營業處提出應辦理路

燈廢止、電桿線遷移等意見；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區管理

處臺南服務所提出基地內用戶管線拆除時需注意請臺南給水廠管線

股配合辦理。 
  3、本案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4 年 1 月 14 日以 104 年 1 月 13 日府都

管字第 1040014944B 號公告 30 日，期間共有 3 件異議案提出。 

決議 

 1、請提案單位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協調，案地臨 6M 計畫道路側後續

需自建築線退縮至少 4 米建築（留設退縮地供通行使用），並先行出

具切結書後，再行辦理公告廢道。 

 2、若不同意本決議條件，再提下次評議小組會議審查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104 年度臺南市現有巷道評議小組(都市計畫地區分組)第二次會議 

類別 評議案 編號 第 3 案 行政區 麻豆區 

案名 擬廢止麻豆區興國段 486 地號內現有部分巷道案 

說明 

一、依「臺南市現有巷道改道及廢止辦法」及陳萬得君等 2 人 103 年 10
月 29 日申請書辦理。 

二、本案興國段 486 地號部份土地係屬供公眾通行使用現有巷道，申請人

表示鄰近本土地西側之 6m 未開闢完成計畫道路，可取原有通行功

能，擬申請廢止上揭現有巷道。本所檢附提案單、建築線指示申請書

圖(附件一)、申請書面資料(附件二)、會勘紀錄(附件三含申請人陳請

書) 、公告圖資(附件四) 及公民異議書(附件五之一至三)等資料提送

本市現有巷道評議小組審議。 
三、辦理經過： 

3. 經查麻豆區興國段 480、483 兩筆地號申請建築執照時，於麻豆鎮

公所 84 年 8 月 29 日麻建指字第 61 號建築線指示興國段 486 為現

有巷道，故興國段 486 地號部分土地係屬供公眾通行使用現有巷

道無誤。 
4. 本案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03 年 11 月 20 日起 30 日(附件四)，期

間有三位公民提出相關異議。 
(1) 興國段 478 地號所有人陳勝然：巷道廢除後 478 地號成裡地，

通行權益受阻。 
(2) 興國段 488 地號所有人柯錦揚：巷道其他地主未同意廢止，並

影響公共管線與垃圾車出入，487 地號出入受阻。 
(3) 興國段 483 地號所有人陳慶玲：其他地主未同意，且現存公共

管線在，西側新建案完成後交通流量增加更不應廢除。 
5. 本案於 103 年 12 月 23 日邀集工務局、都發局、本區區公所、本

區巷口里辦公室、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區管理處麻豆服

務所、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營區營業處相關單位現場會勘，

各單位會勘結論如下: 
(1) 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新營區營業處:該巷道目前有一組電桿

引上及接戶線，需有替代道路讓線路遷移，以維持既有用電戶

供電。 
(2) 臺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區管理處麻豆服務所:該巷道目

前有自來水管且有用戶管線，需有替代道路讓水管遷移及維持

現有用戶水權益。 



申請人會勘意見(詳如附件三陳情書) 

決議 

案地尚有通行爭議，所提巷道不予廢除。 

 


